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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及2006年美國新版卡內基  
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對我國大學分

類發展影響之調查研究

侯永琪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副研究員

輔仁大學全人教育中心 副教授
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摘要

美國卡內基基金會自1973年起對全美三千多所大專院校分類，至2000

年止共實施五次的分類，分類指標的採用也因時空的不同而有所變動。歷

經三十年的發展，此一分類模式已成為了解現今美國高等教育各大學成員

之辦學成效與未來發展方向之重要參考資料，也深深影響其整體學術聲譽

的地位。2005年11月美國卡內基基金會公佈最新版本的分類，並做了大幅

度的修正，努力朝較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為了延續2000年版的分類架構，

美國卡內基基金會仍於2006年陸續公佈「基礎分類」。

本研究目的即藉由探討與剖析最新版美國2005年與2006年「卡內基

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的內容及精神，來了解此新版的分類方式是否會影

響全球化高等教育機構相互激烈競爭的方式，與帶動另一波大學功能再定

位的風潮，並深入分析其對我國大學未來功能劃分與定位發展之影響與衝

擊。本論文共分為三大部分：首先，分析與比較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機

構分類表」與2007年「我國大學分類」之指標內容與分類結果；其次，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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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問卷調查方式，探討以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為基礎所建

構之2007年「我國大學分類」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構的適用性。最後，根據

分析結果，提出未來我國大學分類發展方向之建議。

關鍵詞：卡內基分類表；高等教育；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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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05 and 2006 Carne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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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 

taxonomy of U.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at has been used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over three decades since it was published first in 1973. The 

previous editions of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were published in 1976, 1987, 

1994, and 2000, to take account of both changes within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changes in the universe of institutions. With the 2005 revision, the single 

classification was replaced by a set of multiple, parallel classifications.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2000 edition,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also developed “Basic Classification” in 2006.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ontent of “the 2005 and 2006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of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159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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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s three major parts: (1)  To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criteria and outcome 

of the 2005 and 2006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and the 2007 Taiwan classification 

developed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2005 and 2006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2) To realize their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through a variety of methods including interviews, seminars and survey. 

(3) To offer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Cl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future.

Keyword: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Higher Education;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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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70年，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基金會」（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為了因應美國高等教育的急速擴充與多元化發展，開始

進行大學分類類型與指標研究，並於1973年將分類標準與結果出版，其後

又於1976年、1987年、1994年及2000年四度修訂分類指標與項目。 2005年

已公佈最新的修訂版本，其分類的方式完全顛覆了單一分類的模式，採用

多元指標，將美國四千多所大學做五大類七十二個細項分類。但基於五大

分類所衍生相關問題，且希望能不間斷已發展三十年的原版「卡內基分類

表」的延續性，美國「卡內基基金會」於2006年5月又相繼加入「基礎分

類」（basic classification）。

一、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近年來，大學分類的議題在國內也引起相當多的討論，政府單位與其

它研究學術機構也多次針對高等教育分類發展，延請相關學者進行研究，

如2002年「行政院高等教育宏觀規劃委員會」委託楊國賜與王如哲兩位教

授進行「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與定位」研究計劃（楊國賜、王如哲，

2002）。2002年，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以「2000年卡內基基

金會高等教育分類表」進行國內大學分類研究（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與

評鑑中心，2002）。2007年，淡江大學再針對新版「卡內基基金會高等教

育分類表」對我國一百五十九所大學進行重新分類，並以網頁方式公佈分

類結果。至今，國內對大學分類的方向仍尚未有一共識，而且除了淡江大

學的研究報告外，仍未有其它的實證研究。本研究目的即藉由分析淡江大

學所公佈之新版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對我國大學的運用研

究結果，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國內學術界對此新版的分類方式之態度與

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研究問題有二：灱、國內學術界對2005年及

2006年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六大分類方式的了解為何？牞、國內學術

界對2005年及2006年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未來在我國大學運用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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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2005年及2006年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六大分類之定義

美國卡內基基金會分別於2005年及2006年公佈新的六大類高等教育分

類架構――1. 以規模與環境分；2. 以大學部學生背景分；3. 以大學部學生

與研究生入學的比例分；4. 以大學課程分；5. 以研究所課程分；6. 基礎分

類，共一百零四項分類分項。分項名稱與數目相當龐雜與細微，以下為各

分類指標的定義（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6）﹕

灱以規模與環境分，十七類：

主要以大學學生總人數與大學部學生住宿人數來分。但因兩年制學院

只有極少數學校有住宿生，只以專職學生總人數為唯一標準。

 

表1  2005年規模與環境分類表

類型 定義

兩年制學院

極小型兩年制學院 少於500名全職學生。

小型兩年制學院 500-1,999名全職學生。

中型兩年制學院 2,000-4,999名全職學生。

大型兩年制學院 5,000-9,999名全職學生。

巨型兩年制學院 至少有10,000名全職學生

四年制大學

極小型四年非住宿制大學
少於1,000名全職學生。少於25%大學生
住校（包括遠距教學）。

極小型四年制住宿大學
少於1,000名全職學生。25%-49%大學生
住校（包括遠距教學）。

極小型四年制完全住宿學院
少於1,000名全職學生。至少50%大學生
住校（包括遠距教學）。

小型四年非住宿制大學
1,000-2,999名全職學生。少於25%大學
生住校（包括遠距教學）。

小型四年制住宿大學
1,000-2,999名全職學生。25%-49%大學
生住校（包括遠距教學）。

小型四年制完全住宿學院
1,000-2,999名全職學生。至少50%大學
生住校（包括遠距教學）。

中型四年非住宿制大學
3,000-9,999 名全職學生。少於25%大學
生住校（包括遠距教學）。

中型四年制住宿大學
3,000-9,999 名全職學生。25%-49%大學
生住校（包括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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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定義

四年制大學

中型四年制完全住宿學院
3,000-99,99 名全職學生。至少50%大學
生住校（包括遠距教學）。

大型四年非住宿制大學
10,000名全職學生。少於25%大學生住
校（包括遠距教學）。

大型四年制住宿大學
10,000名全職學生。25%-49%大學生住
校（包括遠距教學）。

大型四年制完全住宿學院
10,000名全職學生。至少50%大學生住
校（包括遠距教學）。

資料來源：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5).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5, from 
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classifications/index.asp

牞以大學部學生背景來分，共十三類：

主要是以三個指標來區分―—專兼任學生的比例、大一新生的成就表

現及由其他學校轉進來就讀學生的比例。

表2  2005年大學部學生背景分類表

類型 定義

兩年制學院

兼職兩年制學院 至少60%兼職學生。

專兼混合兩年制學院 40%-59%兼職學生。

專職兩年制學院 10%-39%兼職學生。

完全專職兩年制學院 少於10%兼職學生。

四年制學院

兼職四年制大學 至少40%兼職學生。

中級專職入學門檻低四年制大學 60%-79%全職學生。無需入學測驗成績。

中級專職入學門檻高轉學率低四年
制大學

60%-79%全職學生。大一新生入學測驗成
績是所有四年制大學之前2/5。少於20%轉
學生。

中級專職入學門檻高轉學率高四年
制大學

60%-79%全職學生。大一新生入學測驗成
績是所有四年制大學之前2/5。至少20%轉
學生。

專職入學門檻低四年制大學 80%全職學生。無需入學測驗成績。

專職入學門檻高轉學率低四年制大
學

80%全職學生。大一新生入學測驗成績是
所有四年制大學之前2/5。少於20%轉學
生。

專職入學門檻高轉學率高四年制大
學

80%全職學生。大一新生入學測驗成績是
所有四年制大學之前2/5。至少20%轉學
生。

專職入學門檻極高轉學率低四年制
大學

80%全職學生。大一新生入學測驗成績是
所有四年制大學之前1/5。少於20%轉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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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定義

專職入學門檻極高轉學率高四年制
大學

80%全職學生。大一新生入學測驗成績是
所有四年制大學之前1/5。至少20%轉學
生。

資料來源：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5).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5, from 
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classifications/index.asp

犴以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的比例來分，共七類：

檢視一所大學學生分佈的狀態。

表3  2005年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的比例分類

   
       

犵以大學課程來分，共十七類：

主要以大學部所頒發（專士或學士）學位、文理與專業學士學位比例

及在同一系所頒發碩士學位與學士的比例之三項指標為主。

表4  2005年大學課程分類表

類型 定義

專士型 只授予專士學位。

專士型為主 授予專士與學士學位，但以專士學位為主。

人文藝術與科學為主/無研究所
至少授予80%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的學士學位，但無頒
發與大學部科系相關的碩博士學位。

人文藝術與科學為主/有研究所
至少授予80%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的學士學位，少於
50%學位有相關的碩博士課程。

人文藝術與科學為主/高比例研究所
至少授予80%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的學士學位，且至少
50%以上學位有相關的碩博士課程。

            類型             定義

            完全大學部兩年制學院             只授予專士學位

            完全大學部四年制大學             只授予學士學位

            極高大學部學生比例大學             研究生的比例少於10%

            很高大學部學生比例大學             研究生的比例介於10%-24%

            較高大學部學生比例大學             研究生的比例介於25%-49%

            較高研究所學生比例大學             研究生的比例多於50%

            完全為研究所學生大學             皆為研究生

 資料來源：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5).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2005 ed.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5, from 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
classifications/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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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定義

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無研究所
60%至79%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的學士學位，但沒有頒
發與大學部科系相關的碩博士學位。

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有研究所
60%至79%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的學士學位，少於50%
學位有相關的碩博士課程。

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高比例研究所
60%至79%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的學士學位，且至少
50%以上學位有相關的碩博士課程。

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各半/無研究所
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學士學位各半（每項為39%
至59%之間），但沒有頒發與大學部科系相關的碩博士
學位。

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各半/有研究所
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學士學位各半（每項為39%
至59%之間），少於50%學位有相關的碩博士課程。

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各半/有研究所
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學士學位各半（每項為39%
至59%之間），且至少50%以上學位有相關的碩博士課
程。

專業及人文藝術與科學/無研究所
60%至79%主修專業領域（如商學、教育、工程、醫療
健康和社會工作）的學士學位，但沒有頒發與大學部科
系相關的碩博士學位。

專業及人文藝術與科學/有研究所
60%至79%主修專業領域（如商學、教育、工程、醫療
健康和社會工作）的學士學位，少於50%學位有相關的
碩博士課程。

專業及人文藝術與科學/高比例研究所
60%至79%主修專業領域（如商學、教育、工程、醫療
健康和社會工作）的學士學位，且至少50%以上學位有
相關的碩博士課程。

專業為主/無研究所
至少80%主修專業領域（像商學、教育、工程、醫療健
康和社會工作）的學士學位，但沒有頒發與大學部科系
相關的碩博士學位。

專業為主/有研究所
至少80%主修專業領域（像商學、教育、工程、醫療健
康和社會工作）的學士學位，少於50%學位有相關的碩
博士課程。

專業為主/高比例研究所
至少80%主修專業領域（像商學、教育、工程、醫療健
康和社會工作）的學士學位，且至少50%以上學位有相
關的碩博士課程。

資料來源：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5).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5, from 
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classifications/index.asp

玎以研究所課程來分，共十八類：

主要以領域與授予碩士及博士學位的數目兩項指標為分類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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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05年研究所課程分類表

類型 定義

單一碩士型（教育） 只授予教育方面的碩士學位，其他領域均無。

單一碩士型（商學） 只授予商學方面的碩士學位，其他領域均無。

單一碩士型（其它領域） 授予除了教育或商學之外之單一領域碩士或專業學位。

綜合碩士型
授予人文、社會科學和應用科學領域方面的碩士學位為
主，而其他專業領域的學位為輔。

文理碩士型
授予一些文理領域的碩士學位，有極為少數為其他領域
之碩士學位。

文理碩士型（教育）
授予一些在文理與專業領域碩士學位，但多數為教育領
域碩士學位。

文理碩士型（商學）
授予一些在文理與專業領域碩士學位，但多數為商學領
域碩士學位。

文理碩士型（其它領域）
授予一些在文理與專業領域碩士學位，但多數為非教育
與商學領域碩士學位。

碩士專業型（教育） 授予專業領域碩士學位，但多數為教育領域碩士學位。

碩士專業型（商學） 授予專業領域碩士學位，但多數為商學領域碩士學位。

碩士專業型（其它領域）
授予專業領域碩士學位，但多數為非教育與商學領域碩
士學位。

單一博士型（教育） 只授予教育領域的博士學位。

單一博士型（其它領域） 授予除了教育之外之其它單一領域的博士學位

綜合博士型（包含醫學與獸醫）
授予人文、社會科學和應用科學領域的博士學位，但也
授予醫藥、牙醫和／或獸醫方面的學位。

綜合博士型（不包含醫學與獸醫）
授予人文、社會科學和應用科學領域的博士學位，但不
授予醫藥、牙醫和／或獸醫方面的學位。

博士型――人文與社會科學為主
多數授予人文或社會科學方面的博士學位，也提供法律
與醫學專業教育。

博士型――應用科學為主
多數授予應用科學方面的博士學位，也提供法律與醫學
專業教育。

博士型――專業為主
多數授予工程方面的博士學位，也提供法律與醫學專業
教育。

資料來源：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5).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5, from 
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classifications/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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甪基礎分類

共分為六大類，三十二細項，主要以大學功能區分。

表6  2006年基礎分類表

專士型學院

每年授予的學士學位少於全部授予大學學位
的10%。
不包含原住民學校。

     1.  公立鄉村小型
     2.  公立鄉村中型
     3.  公立鄉村大型
     4.  公立郊區單校區
     5.  公立郊區多校區
     6.  公立市區單校區
     7.  公立市區多校區
     8.  公立特殊學校
     9.  私立非營利
   10.  私立營利
   11.  公立大學附設二年制
   12.  公立四年制（以專士為主）
   13.  私立四年制非營利（以專士為主）
   14.  私立四年制營利（以專士為主）

博士型大學 每年頒發至少二十個博士學位（不包含與博
士學位同等級等級專業學位，如法學博士、
醫學博士、藥學博士等。也不不包含原住民
學校或是專業重點機構）。

     1. 研究型（非常強研究活動）
     2. 研究型（極強研究活動）
     3. 博士型

碩士型大學與學院

每年頒發至少五十個碩士學位。不包含原住
民學校或是專業重點機構。

     1. 碩士型大學與學院（大型）
     2. 碩士型大學與學院（中型）
     3. 碩士型大學與學院（小型）

學士型學院 每年授予的學士學位至少占全部授予大學學
位的10%。
碩士學位的授予少於五十個或是博士學位少
於二十個。
不包含原住民學校或是專業重點機構。

     1. 學士型學院――藝術與科學領域
     2. 學士型學院――多元領域
     3.  學士／專士型學院（二年制專士為主、四年

制學士為輔）

專業重點學校

在單一領域或幾個相關領域授予學士學位或
高階專業學位。不包含原住民學校。

     1. 神學院與其他專門研究有關信仰之學校
     2. 醫學院與醫學中心
     3. 專業醫事學校
     4. 工學院相關學院
     5. 企業管理學院
     6. 美術、音樂與設計學院
     7. 法學院
     8. 其他專業學校

原住民學院
隸屬美國印地安高等教育協會的大學和綜合
性大學。

資料來源：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6). The Car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5, from 
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classifications/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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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2005年及2006年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所採來進行大學分類的指

標。而其中除了增加了五大項與所謂評量大學優劣脫勾的指標之外，如規

模、學生結構、課程方向，也延續原本2000年之前的模式，將授予學位的

類型與數目作為主要的分類指標。

二、我國高等教育機構六大類

由於新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之六大類一百零四分項分類是被運用來區

隔美國四千多所大學，無法完全適用於只包含一百五十九所大學之國內高

等教育體系，因此2007年淡江大學所公佈之「我國大學分類表」的建構與

發展即依據專家座談與個別訪談的結果進行修正。主要修訂的重點為：1. 

簡化與合併各項分類分項；2. 依國內國情做適當合理的調整。以下為修正

後分類與分項指標之定義（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2007﹔

侯永琪，2007）：

灱規模－－   以規模分，共十類：

以全校日間部學生的比例來區分。並以統計分析之莖葉圖，重新定義

學校大小之學生總人數的標準，以全校人數（包含研究生與夜間部人數）

做定義，且將三人兼職人數換算成一人全職人數；另外，國內大學住宿人

數較難界定，且蒐集的資料包含研究生與大學生，與卡內基分類不同，故

刪除住宿人數指標。

表7  我國以規模分類

  分類 類型 定義

  兩年制學院

小型兩年制學院 少於1,000人
中型兩年制學院 介於1,000人-3,999人
大型兩年制學院 4,000人以上

  混合制
  學院與大學

小型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少於5,000人
中型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介於5,000人-9,999人
大型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介於10,000人-19,999人

  四年制大學

小型四年制大學 少於5,000人
中型四年大學 介於5,000人-9,999人
大型四年制大學 介於10,000人-19,999人
巨型四年制大學 20,000人以上

說明： 由於無混合巨型學院與大學，故予以刪除此分類分項。資料來源：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

心教育評鑑組（2007）。以美國「2005年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研究我國大專校院

之分類。臺北縣：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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牞大學生背景──以大學部學生背景來分，共九類：

主要是以全職學生的比例來區分。專兼職學生之定義與比例及分類分

項如下：1. 全職學生：凡在日間部註冊有學籍之學生皆屬全職學生。2. 兼

職學生：夜間部、進修部、大學第二部、推廣部、在職班之學生則屬兼職

學生。

表8  我國以大學部學生背景分類

  分類 類型 定義

  兩年制學院

專兼混合兩年制學院 79%以下的全職學生

專職兩年制學院 80%-99%的全職學生

完全專職兩年制學院 100%的全職學生

  混合制
  學院與大學

專兼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79%以下的全職學生

專職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80%-99%的全職學生

完全專職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100%的全職學生

  四年制大學

專兼混合四年制大學 79%以下的全職學生

專職四年制大學 80%-99%的全職學生

完全專職四年制大學 100%的全職學生

資料來源：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2007）。以美國「2005年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

分類表」研究我國大專校院之分類。臺北縣：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

犴�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入學比例──以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入學的比例來

分，共十一類：

檢視一所大學其研究所學生與全校日間部大學生人數之間的分佈狀態。

分類方式與原始的卡內基計算方式相同，但重新分配百分比。並將原

來的兼職、兼專混合、專職、完全專職……等，改為低比例、中比例、高

比例以及極高比例。且四年制和混合制的比例分佈相同，以比較兩者的分

布差異。

表9  我國以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入學比例分類

  類型 定義

  完全大學部兩年制學院 授予專士學位

  完全大學部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授予專士與學士學位

  完全大學部四年制大學 授予學士學位

  極高大學部學生比例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研究生比例少於全職生的10%

  很高大學部學生比例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研究生比例介於全職生的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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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定義

較高研究所學生比例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研究生比例介於全職生的50%~99%

極高研究所學生比例混合制學院與大學 研究生比例多於全職生的99%

極高大學部學生比例四年制大學 研究生比例少於全職生的10%

很高大學部學生比例四年制大學 研究生比例介於全職生的10%~49%

較高研究所學生比例四年制大學 研究生比例介於全職生的50%~99%

極高研究所學生比例四年制大學 研究生比例多於全職生的99%

資料來源：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2007）。以美國「2005年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

分類表」研究我國大專校院之分類。臺北縣：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

 

犵大學課程──以大學課程來分，共十一類：

主要以大學部所頒發（專士或學士）學位、文理與專業學士學位比例

及在同一系所頒發碩士學位與學士學位的相關比例之三項指標為主。分類

方式是以畢業學生人數區別兩年制或四年制，若畢業學生中，只包含兩年

制的學生，則分類至「專士型」；若分類兩年制的學校中，另外還有四年

制的人數則歸類為「專士型為主」。

領域的比例以該科系畢業人數占全校大學生人數的百分比（其中全校

大學部學生不包含二專、五專和研究生人數與暑期班人數），相關科系以

教育部公佈的科系代碼為基準。僅採用研究所科系代碼中，出現過的代碼

數且與大學部科系代碼前四碼相同者，作相關科系的項數。相關的比例是

指相關的科系佔全大學部科系多寡而言。以下為人文與藝術與專業為主領

域之相關系所：

‧ 人文與藝術為主（博雅領域）：人文學類、經社及心理學類、自然

科學類、數學類。

‧ 專業為主：教育學類、藝術學類、商學及管理學類、法律學類、電

算機科學類、醫藥衛生學類、工業技藝類、工程學類、建築及都市

規劃學類、農林漁牧類、家政學類、運輸通信類、觀光服務學類、

大眾傳播學類、警政學類、軍事學類、體育學類及其他不能歸類之

其他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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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我國以大學課程分類

分類                                        類型 定義

專士型 只授予專士學位

專士型為主 大多是授予專士學位

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高
比例研究所

至少60%-79%是主修人文藝
術與科學的學士學位

有頒發碩博士學位，大學相關科系數
目高於半數

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各
半/高比例研究所

主修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
各半的學士學位
（每項為39％至59％）

有頒發碩博士學位，大學相關科系數
目高於半數

專業及人文藝術與科學/有
研究所 60％-79％主修專業領域的學

士學位

有頒發碩博士學位，大學相關科系數
目低於半數

專業及人文藝術與科學/高
比例研究所

有頒發碩博士學位，大學相關科系數
目高於半數

專業為主/無研究所

至少80％主修專業領域的學
士學位

沒有頒發碩博士學位

專業為主/有研究所
有頒發碩博士學位，大學相關科系數
目低於半數

專業為主/高比例研究所
有頒發碩博士學位，大學相關科系數
目高於半數

僅有碩士生 只有招收研究生，無大學部學生

新學校 至九十三學年度尚未有畢業生之大學

資料來源：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2007）。以美國「2005年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

分類表」研究我國大專校院之分類。臺北縣：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

玎研究所課程：

本分類標準與卡內基分類相同，是以學校所頒發碩博士學位在人文

藝術與專業領域所占的百分比，但將無任何學校分項分類刪除或合併，共

十一類。

表11  我國以研究所課程分類

類型 定義

單一碩士型（文理型） 100%的博雅

單一碩士型（專業型） 100%專業領域

文理碩士型 80%-99%以上的博雅領域

碩士專業型 49%以下的博雅領域

單一博士型（教育方面） 100%的博雅領域or STEM領域or專業領域

單一博士型（其他領域――包含工程、大眾   
傳播、自然科學、商學、科技、農業）

100%的博雅領域or STEM領域or專業領域

綜合博士型（包含醫學或獸醫） 0%-79%的博雅領域or STEM領域or專業領域

綜合博士型（不包含醫學或獸醫） 0%-79%的博雅領域or STEM領域or專業領域

博士型――人文與社會科學為主 80%-99%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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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定義

博士型――應用科學為主 80%-99%以應用科學為主

博士型――專業為主 80%-99%以專業為主

說明： 綜合碩士型（50%-79%的博雅領域）因無任何學校屬於此類而予以刪除。資料來源：淡江

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2007）。以美國「2005年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

研究我國大專校院之分類。臺北縣：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

甪基礎分類

在評估國內高等教育體制的現狀之後，基礎分類表修訂為五大類，刪

除了「原住民大學」與「專業重點學校」，並加入在九十三學年度中尚未

有畢業生之「新學校」一類。其中，「專士型」與「碩士型」以學校授予

的學位數分，「學士型」以授予學位的類型分，「博士型」則以授予博士

學位數與研究力區分，以下為各類型的分類細項與定義。

表12  我國基礎分類表

分類 類型 定義

專士型
小型專士型學院 專士學位人數少於1,000人

中型專士型學院 專士學位人數大於1,000人

學士型
專士型學士學院 學士比例介於10%-50%之間

多樣型學士學院 博雅科系與全校科系數比例低於49%

碩士型

小型碩士型大學 學位未滿200人

中型碩士型大學 碩士學位介於200-500人

大型碩士型大學 碩士學位高於500人

博士型

高研究力博士型大學 1. 至少二十個的博士學位
2. 以七項指標，區分其研究能力的高低：
   (1)  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國科會研究

經費（per-capita R & D Expenditure/  
full-time faculty）; 

   (2)  助理教授（不含講師）以上教師占全 
         校專任教師之比例; 
   (3)  助理教授職級以上的總人數（The   
         Number of Assistant Professors）; 
   (4)  國科會STEM總經費（Science R& D 
         Expenditure）; 
   (5)  國科會非STEM總經費（Non-Science 

R&D Expenditure）; 
   (6)   授予STEM領域的博士學位總數 （The 

Number of STEM Doctoral Degrees）; 
   (7)   授予非STEM領域的博士學位總

數（The Number of Social Science       
Doctoral Degrees）

非常高研究力博士型大學

新學校 九十三學年度尚未有畢業生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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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學士博雅型大學之定義為「在學士學位中，博雅科系與全校科系數比例高於50%」。但由

於我國並無學士博雅型之大學，故刪除此分類分項。資料來源：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

教育評鑑組（2007）。以美國「2005年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研究我國大專校院之

分類。臺北縣：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

三、美國與我國新版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與分類結果之比較

基本上，2007年我國大學分類指標仍以卡內基的六大類為建構基礎，

但在數目與內容上有調整與修正，整體來說，美國共採用一百零四項，我

國方面則修正為六十三項。各分類分項的數目方面，「環境規模」由十七

項修正為十項；「大學生背景」由十三項修正為九項；「大學部學生與研

究生之比例」則由七項增為十一項，其主要原因為國內大學分為二年制、

四年制與混合制三大類；大學課程由十七項修正為十一項；「研究所課

程」由十八項修正為十一項；「基礎分類」由三十二項修正為十項。在

內容方面，「規模與環境」刪除了學生的住宿人數；「大學生背景」方面

僅採用專兼職學生的比例；「大學課程與研究所課程」方面，則因有多項

指標的初步分類結果無包含任何一所大學，故將其刪除；「基礎分類」方

面，刪除專士學院之區域指標，以規模取代；而博士型大學之研究力指標

則以國內可收集到的資料為修正依據（表13）。

表13  美國與我國六大分類表之比較

美國卡內基指標 我國修訂後指標

數目 指標內容 數目 指標內容 修正說明

規模與環境 十七項
1. 大學學生總人數
2.  大學部學生住宿
    人數

十項      全校總人數
   國內指標部分刪除了
住宿人數，學生人數
包含了研究生

大學生背景 十三項

1.   專兼任學生的比
例

2.  大一新生的成就
    表現
3. 轉學生的比例

九項    專兼職學生比例   刪除了後兩項

大學部學生
與研究生入
學比例

七項 大學生與研究生比例 十一項
  大學生與研究生   
  比例

   基本上與卡內基相
同，但因國內分二
年、四年及混合，

  是故分類項目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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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卡內基指標 我國修訂後指標

數目 指標內容 數目 指標內容 修正說明

大學課程 十七項

1.  大學部所頒發（專
士或學士）學位

2.  文理與專業學士學
位比例

3.  在同一系所頒發碩
士學位與學士學位
的相關比例

十一項

大學部所頒發（專
士或學士）學位
文理與專業學士學
位比例
在同一系所頒發碩
士學位與學士學位
的相關比例

基本上與卡內基相同，
比例範圍也相同，但因
有多項分類結果無任何
一所大學，故於以刪除

研究所課程 十八項
頒發碩博士學位在人
文藝術與專業領域所
佔的比例

十一項
頒發碩博士學位在
人文藝術與專業領
域所占的比例

基本上與卡內基相同，
但因有多項分類結果無
任何一所大學，故於以
刪除

基礎分類
三十二
項

授予的學位與類型 十項
授予的學位與
類型

基本上與卡內基相同，
但專士型學院刪除區域
指標，博士型大學則採
用國內可蒐集到之研究
力指標

資料來源： 侯永琪（2007），「2005年美國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及其對我國大學分類

之運用」，高教評鑑，1(1)，頁83-129。

比較新版美國卡內基分類與2007年我國新分類之結果得知，在「規

模與環境」中，美國以人數少於2,000人小型及少於500人極小型二年制學

院為最多，約26%以上，住宿學院也比非住宿型為多；我國則以5000人至

10000人之中型學校為最多，占40%。

在第二類「大學部學生背景」中，美國二年制學院以兼職為多，四

年制大學仍以專職學生為主；我國以專兼混合學生的混合型學院與大學居

多，約39%。整體來看，兩國兼職學生人數皆達40%以上。

在第三類「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入學的比例」中，美國以大學部學生

為主之大學百分比仍相當高，約55%以上；研究生為主之大學約10%。我

國之「相當多」與「極高」研究所學生比例之大學也只占13%，是故，與

美國相同，我國大學部學生仍是大多數大學之學生分佈的主要成員。

在第四類「以大學課程分」中，美國以「專業及人文藝術與科學∕有

研究所」與「人文藝術與科學及專業各半∕高比例研究所」之大學數目最

多，約18%，且由於分類項目過多，而造成其餘分類分項比例都不高，四

分項分類甚至少於1%。我國則以「專業及人文藝術科學∕高比例研究所」

及「專業為主∕高比例研究所」之大學為主，約占40%以上，但因此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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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過修訂，極少比例的分項分類已被合併或刪除，只有二分項分類少於

1%。整體來說，兩國大部分大學所開設課程及科系以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

應用類為主，且都有設立與延伸大學部教學有相關的研究所。

在第五類「以研究所課程分」中，美國因「專士學院」與「專業重點

學校」無法被歸納在此類型，是故，約有70%的學校不在此分類之中，也

導致十八項分類分項的百分比皆相當低，平均在1-2%之間。我國則有30%

「專士學院」及「專士為主學院」無授予碩士以上學位，故不在此分類之

中，並以授予單一專業領域碩士學位大學最多，約占26%。大部分分類分

項比例介於3%-0.5%之間。

在第六類「基礎分類」中，美國「專士型學院」占41.4%，是所有

分類分項最高的，其中又以12.1%「私立私營」學院的數目最多；博士型

大學比例約6.4%、碩士型15.7%、學士型16.8%、專業重點學校18.4%，

整體比例分布與2000年分類相似。我國則以學士型大學與碩士型大學比

例最高，各占39.62%與35.85%，博士型次之，約12%，專士型最低，約

11.32%。兩國在此分類的分佈結果，是六大分類中，差異性最大的（表

14）。

表 14  美國與我國大學基礎分類分佈比例之比較

我國 美國
基礎分類 個數 百分比 個數 百分比

   專士型學院 18 11.32% 1,811 41.4

   學士型大學 63 39.62% 739 16.8

   碩士型大學 57 35.85% 689 15.7

   博士型大學 19 11.95% 283 6.4

   新學校/ 無法分類 2 1.26% 26 0.6

   專業重點學校 0 0% 807 18.4

   原住民學院 0 0% 26 0.7

  總和 159 100% 4387 100%

資料來源： 侯永琪（2007），「2005年美國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及其對我國大學分類

之運用」，高教評鑑，1(1)，頁8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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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一個量化的調查研究，研究者採用問卷（questionnaire）、

訪問（interview）或觀察（observation）等技術，由母體成員中，蒐集所

需的資料，以決定母群體在變項上的現況或變項間的關係。調查研究也

因目標、範圍、資料蒐集及時間的長短而有不同的研究結果（王文科，

2001）。

本研究調查的對象為國內大學校長、高等教育專家及相關成員對依據

淡江大學以新版「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所建構之「2007年新

版我國大學分類」適用性之態度與意見。本研究的受訪者包含所有被分類

大學機構之一百五十九位大學校長及高等教育大學教授、行政人員、教育

部官員等五十八位，共發出問卷二百三十份，其中校長部分回收了五十九

份，專家學者部分回收了四十六份，總共一百零五份。整體回收率為

45.6%。因受訪者的背景與職務的不同，為了方便受訪者回答問卷題目，

問卷方面分為大學校長與學者專家兩種不同問卷，並詳細說明各分類的定

義與內容。本問卷的內容除了受訪者基本資料外，共包含三大部分：對於

高等教育分類的整體看法、對自身學校可能定位之看法及新的卡內基高等

教育分類可能造成的影響。

表15  問卷回收概況

校長部分37% 專家學者部分79%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56 89.8%

性別
男性 26 56.5%

女性 6 10.2% 女性 20 43.5%

校長任期

擔任一任 34 57.6%

身份別

大學教師 22 47.8%
擔任兩任 14 23.7%

政府教育郊官員 2 4.3%
擔任三任 4 6.8%

大學行政人員 22 57.8%擔任三任以上 5 8.5%

學校類型
公立 22 37.35%

私立 37 62.7%

學校規模

小型學校 15 25.4%

中型學校 29 49.2%

大型學校 12 20.3%

巨型學校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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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是分析國內一百五十九所被分類大學校長及高等教育專

家，對依據新版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所建構之2007年我國高等

教育機構分類表之了解與態度。

一、對於高等教育整體分類之看法

灱分類的模式

1. 整體方面

整體而言，受訪者均最贊成教育部擬定之分類法（研究型、教學型、

專業型、社區型），贊成比例為64.7%。再者，贊成美國加州大學系統

（研究型、教學型、社區型）者占27.6%。贊同2000年版卡內基高等教育

分類（以授與學位數及類型分類）的受訪者最少，占12.3%。

表16  受訪者整體意見表

分類模式
教育部擬定之分類法
（研究型、教學型、
專業型、社區型）

美國加州大學系統
（研究型、教學型、

社區型）

2000年版卡內基高等
教育分類（以授與學
位數及類型分類）

校長（五十九位） 69.5% 28.8% 15.3%

專家學者（四十六位） 58.7% 26.1% 8.7%

整體（一百零五位） 64.7% 27.6% 12.3%

說明：系統界定遺漏值一人，占校長部分整體之1.7%。

2. 校長方面

69.5%的受訪者贊成教育部擬定之以「研究型、教學型、專業型、社

區型」之分類模式，此為三大分類模式當中比例最高者。顯示大多數校長

還是以教育部規範為主。其次為美國加州大學系統「研究型、教學型、

社區型」，贊成比例為28.8%。而贊成2000年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為最

少，僅15.3%，顯示大多數校長不太認同此分類法。由性別、校長任期與

年資來看，女性校長比起男性校長，對教育部之分類法贊同的比例較高，

但其他兩項分類模式則明顯較低。校長任期中，贊成教育部之分類與美國

加州大學系統之分類，以擔任第三任校長者之比例最高，但對2000年版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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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基高等教育分類卻無人贊同。在年資方面，以十一年至十五年者，對教

育部之分類法最為贊同，其餘兩項亦無人贊同。但仍有些大學校長則對大

學分類抱持較保留的態度，如研究型及教學型難以區分、國內已有公∕私

立、高教∕技職、大學∕學院等之分類，或甚至不應該分類等。

表17  以不同性別、任期、年資之校長對於三項分類模式中贊同之比例比較表

          分類模式

贊成度

教育部擬定之分類法 美國加州大學系統 2000年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

整體比例 分項比例 整體比例 分項比例 整體比例 分項比例

性
別

男性 62.1% 69.2% 27.6% 30.8% 15.5% 17.3%

女性 8.6% 83% 1.7% 16.7% 0% 0%

校
長
任
期

第一任 44.6% 73.5% 16.1% 26.4% 10.7% 17.6%

第二任 16.1% 64.2% 5.4% 21.4% 1.8% 6.4%

第三任 5.4% 75% 5.4% 75% 0% 0%

三任以上 3.6% 50% 3.6% 50% 1.8% 25%

年
資

五年內 41.8% 71.8% 18.2% 31.2% 7.3% 12.5%

五至十年 5.5% 60% 1.8% 20% 0% 0%

十一至十五年 5.5% 100% 0% 0% 0% 0%

十五年以上 18.2% 50% 9.1% 33.3% 5.5% 20%

說明：1. 整體比例指各項目中贊成人次占全體回收問卷之百分比。

            2. 分項比例指各項目中贊成人次占該項目總人次之百分比。

  

    3. 專家學者方面

專家學者的意見與大學校長大致相符。對於教育部分類模式亦最為贊

成，占58.7%。而贊成美國加州大學系統分類者次之，占26.1%。贊成2000

年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者最少，僅占8.7%。女性學者在教育部擬定之分

類與2000年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之贊同度較男性為高，而加州大學系統

分類模式則是男性高於女性。部分專家學者仍提出其他意見，但與校長相

較，對於分類抱持較肯定的態度，如有受訪者表示「國內大學目前類型很

大，功能差異大，要重新分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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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不同專家身分對於分類模式的贊同度比較

              分類模式  

贊成度

教育部擬定之分類法 美國加州大學系統 2000年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

整體比例 分項比例 整體比例 分項比例 整體比例 分項比例

性
別

男性 15.2% 26.9% 34.8% 61.5% 4.3% 7.6%

女性 10.9% 50% 23.9% 55% 4.3% 10%

身
分
別

大學教師 15.2% 31.8% 26.1% 54.5% 8.7% 18.1%

教育部官員 0.0% 0% 4.3% 100% 0.0% 0%

大學行政人員 10.9% 41.6% 28.3% 29% 0.0% 29.4%%

牞高等教育分類指標

本題項乃根據新版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及2007年我國大學

分類表，綜合列出十項分類指標與定義，以了解受訪者對國內分類指標發

展方向之態度。

在所有指標中，大學校長最為贊同「學校之規模大小」之指標，其

次為「研究經費的多寡」以及「學校的學生人數分佈比例」兩大指標。而

「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人數比例」與「全職學生與兼任學生之人數比例」

之贊同度最低，分別為27.1%與16.9%。

專家學者則最贊成「學校之課程於各領域分佈之比例」指標，贊成者

達67.4%，其次為「學校規模大小」與「研究經費的多寡」，均為58.7%。

而最低者為「學校所處的地域範圍」與「 全職學生與兼任學生之人數比

例」，均未達40%的贊同率。

整體來看，所有的受訪者大致贊同以「學校規模」、「課程分佈」、

「學位數量與比例」以及「大學生與研究生之比例」等四項指標為分類依

據。「專兼任教師的比例」之指標在校長與專家學者之間的看法差異性較

大，專家學者較校長贊成；而「專兼任學生的比例」方面，兩者皆認為此

一指標並不適用於大學分類（表19及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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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大學校長對於分類指標之態度

題項 贊成 不贊成 未答

  1. 學校所處的地域範圍（如全國性、區域性） 49.2% 44.1% 6.8%

  2. 學校之規模大小 63.6% 36.4% 6.8%

  3. 學校之年制（如2年制、4年制與混合制） 49.2% 44.1% 6.8%

  4. 學校之課程於各領域分佈之比例 44.1% 49.2% 6.8%

  5. 研究經費的多寡 59.3% 33.9% 6.8%

  6. 研究人員的數量 49.2% 44.1% 6.8%

  7. 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人數比例 27.1% 66.1% 6.8%

  8. 學校每年授予之學位數量與比例（含研究所與
      大學部）

54.2% 39.0% 6.8%

  9. 學校之學生人數分佈比例（含研究所與大學部） 57.6% 35.6% 6.8%

10. 全職學生與兼任學生之人數比例 16.9% 47.6% 8.5%

表20  專家學者對於分類指標之態度

題項 贊成 不贊成 未答

  1. 學校所處的地域範圍（如全國性、區域性） 32.6% 67.4% 0%

  2. 學校之規模大小 58.7% 41.3% 0%

  3. 學校之年制（如2年制、4年制與混合制） 52.2% 47.8% 0%

  4. 學校之課程於各領域分佈之比例 67.4% 32.6% 0%

  5. 研究經費的多寡 58.7% 41.3% 0%

  6. 研究人員的數量 52.2% 47.8% 0%

  7. 兼任教師與專任教師人數比例 45.7% 54.3% 0%

  8. 學校每年授予之學位數量與比例（含研究所與
      大學部）

56.5% 43.5% 0%

  9. 學校之學生人數分佈比例（含研究所與大學部） 52.2% 47.8% 0%

10. 全職學生與兼任學生之人數比例 32.6% 67.4% 0%

犴分類頻率

52.5%的大學校長認為大學分類頻率應以五至七年為最適合，三至四年

與八至十年者次之。而一至二年頻率之贊同度最低。專家學者的意見與大

學校長近似，也較贊同每五至七年進行分類，而一至二年與八年以上之比

例相當低。整體來說，五至七年的分類頻率最為所有受訪者接受，但分類

時間之間隔逐漸縮短，是未來高等教育分類的趨勢，由美國卡內基基金會

公布高等教育分類的頻率由最初十一年縮短至五年即反映此一發展趨勢。



侯永琪：2005年及2006年美國新版卡內基高教機構分類表對我國大學分類發展影響　 131

表21  大學校長對於分類頻率之態度

表22  不同性別、任期、年資之大學校長在分類頻率態度之比較

   一至二年 三至四年 五至七年 八至十年 十年以上

性別
男性 1.9% 19.2% 51.95% 17.3% 0.0%
女性 0.0% 0.0% 7.7% 1.9% 0.0%

校長
任期

第一任 2.0% 8.0% 38.0% 12.0% 0.0%
第二任 0.0% 6.0% 18.0% 2.0% 0.0%
第三任 0.0% 4.0% 0.0% 4.0% 0.0%

三任以上 0.0% 2.0% 2.0% 2.0% 0.0%

年資

五年內 0.0% 8.2% 34.7% 12.2% 0.0%
六至十年 0.0% 4.1% 4.1% 2.0% 0.0%

十一至十五年 0.0% 2.0% 2.0% 2.0% 0.0%
十五年以上 2.0% 6.1% 16.3% 4.1% 0.0%

表23  專家學者對於分類頻率之態度

表24  不同身分之專家學者對於分類頻率態度之比較

一至二年 三至四年 五至七年 八至十年 十年以上

性別
男性 0.0% 24.4% 24.4% 8.9% 0.0%
女性 2.2% 17.8% 17.8% 2.2% 2.2%

身分別

大學教師 2.2% 20.0% 15.6% 8.9% 0.0%
教育部官員 0.0% 2.2% 2.2% 0.0% 0.0%

大學行政人員 0.0% 20% 24.59% 2.2% 2.2%

題項 次數 百分比

一至二年 1 1.7%
三至四年 10 16.9%
五至七年 31 52.5%
八至十年 10 16.9%
十年以上 0 0%
未填答 7 11.9%
總計 59 100%

題項 次數 百分比

一至二年 1 2.2%
三至四年 19 41.3%
五至七年 24 52.2%
八至十年 0 0%
十年以上 1 2.2%
未填答 1 2.2%
總計 4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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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新版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及2007年我國大學分類之看法

灱整體的統計描述性分析

整體而言，所有的受訪者對於新版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及2007年我

國大學分類六大分類之同意百分比高於60%，其中以「研究生與大學生比

例」最高，「規模與環境」次之；而以「授予學位的數量」為最低。

在校長方面，以「研究生與大學生比例」贊同度為最高，最低者為

「以研究所課程領域分」；在專家學者方面，則以「規模與環境」為最

高，「大學生背景」、「授予的學位數量」為最低。以「授予的學位數

量」分雖為2000年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之延續性指標，但贊同的比例仍

低於其他五大類，這顯示出國內對於美國卡內基分類表在國內大學適用性

的疑慮仍存在。

表25  所有受訪者對於2005年及2006年版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類型之態度

以規模與
環境分

以大學生
背景分

以研究生與
大學生
比例分

以大學課程
領域分

以研究所課
程領域分

以授予的學
位數量分

校長

贊同 69.5% 69.5% 78.0% 67.8% 52.5% 55.9%

不贊同 28.1% 22.0% 15.3% 25.4% 28.8% 22.0%

未作答 3.4% 8.5% 6.8% 6.8% 18.6% 22.0%

專家學者

贊同 78.3% 67.4% 71.7% 69.6% 73.9% 67.4%

不贊同 21.7% 32.6% 28.3% 30.4% 26.1% 32.6%

未作答 0.0% 0.0% 0.0% 0.0% 0.0% 0.0%

整體部分

贊同 73.3% 68.6% 75.2% 68.6% 61.9% 61.0%

不贊同 24.8% 26.7% 21.0% 27.6% 27.6% 26.7%

未作答 1.9% 4.8% 3.8% 3.8% 10.5% 12.4%

（二）校長對於各大類之瞭解與自校定位之分析

由校長對於六大分類與自校定位之間的關聯分析，顯示出校長贊同

第一類「以環境規模分」，且以此做為該校分類依據之符合度為最高，達

47.2%，而兩者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亦即校長認為以此分類做為大學

分類的標準有其適用性（參見表26）。其次，校長對於「以研究生與大學

生比例分」，雖然贊同度最高（86%），但符合的比例未達50%，因此兩

者並無明顯的相關性，亦即校長相當贊同以此做為大學的分類，但在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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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上面卻有很大的差距（表28）。在其餘四大分類方面，校長的贊同

度皆高，但運用其為自校定位分類時，卻產生比前者「不符合度」比「符

合度」高的現象，亦即此四大分類的實際應用性是低於前兩項的，而彼此

也無相關性（表27、29、30、31及32）。

表26  以規模環境分

符合與否（n=53）

不符合 符合 小計

不贊成分類一 9 （17.0%） 4 （7.5%） 24.5%

贊成分類一 15 （28.3%） 25 （47.2%） 75.5%

小計 24 （45.3%） 29 （54.7） 100%

卡方檢定 P=0.047 （顯著相關）

表27  以大學生背景分

符合與否（n=50）

不符合 符合 小計

不贊成分類二 7 （14.0%） 2 （4.0%） 18%

贊成分類二 25 （50.0%） 16 （32.0%） 82%

小計 64% 36% 100%

卡方檢定 無顯著相關

表28  以研究生與大學生比例分

符合與否（n=50）

不符合 符合 小計

不贊成分類三 1 （2.0%） 6 （12.0%） 14%

贊成分類三 21 （42.0%） 22 （44.0%） 86.0%

小計 42.0% 46.0% 100%

卡方檢定 無顯著相關

表29  以大學課程領域分

符合與否（n=50）

不符合 符合 小計

不贊成分類四 9 （18.0%） 2 （4.0%） 22%

贊成分類四 27 （54.0%） 12 （24.0%） 78.0%

小計 72.0% 28% 100%

卡方檢定 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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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校長對於各分類的態度與自校定位符合度之比較

分類一 分類二 分類三 分類四 分類五 分類六

符合度 54.72% 36% 52% 28% 16.279% 32.5%

贊同vs.符合 47.2% 32.0% 44% 24% 11.6% 29.7%

不贊同vs.不符合 17.0% 14.0% 2% 15% 25.6% 18.9%

說明：以上各表內容均以有效問卷計算，不包含未作答者。

綜合上述，「規模環境」仍是目前較可實際運用在國內高等教育的

分類，但部分受訪者對於「2007年我國大學分類表」仍有一些不同的意

見，如「複雜分類太細」、「與本國發展背景與學校經營，服務方向無法

配合」、「各行各業之就業市場不盡相同，落差甚大」、「不明確其內

容」、「不易區分」或「過於簡化」等。

三、�受訪者對於2000年版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表與2007年我國

大學分類表態度之比較

2006年版的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表之基礎分類，是由2000年版修訂而

來，而2007年我國大學分類表中基礎分類即採用同樣架構，但修改了指標

的內容，其中較不同為專士型以授予學位數分類，而博士型大學以國內可

表30  以研究所課程領域分

符合與否（n=43）

不符合 符合 小計

不贊成分類五 11 （25.6%） 2 （4.7%） 29.3%
贊成分類五 25 （58.1%） 5 （11.6%） 69.7%

小計 83.7% 16.3% 100%

卡方檢定 無顯著相關

表31  以授予的學位數及種類分

符合與否（n=37）

不符合 符合 小計

不贊成分類六 7 （18.9%） 1 （2.7%） 21.6%
贊成分類六 18 （48.6%） 11 （29.7%） 78.3%

小計 67.5% 32.4% 100%
卡方檢定 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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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七項研究力指標為區分「高研究力」及「非常高研究力」兩大之博士

型大學。由下表得知，所有受訪者不贊同2000年卡內基版但卻贊同卡內基

2007年版之比例為最高（占51.4%）；不贊同2000年卡內基版但卻贊同卡

內基2007年版（占34.9%）次之；兩者皆贊同者為最低（10.6%）。由此可

知，修正之「2007年我國大學分類」比2000年版較被接受。但也有三成以

上的受訪者仍覺得兩種分類方式皆不適用，是故，高等教育的分類法在國

內仍許很多值得討論的空間。

表33  校長與專家學者對2000年與2007年我國大學分類之第六類基礎分類之態度比較

贊同卡內基2006年
第六類（基礎型） 平均值

不贊同卡內基2007年
第六類（基礎型） 平均值

校長 專家學者 校長 專家學者

贊同卡內基2000年
7 

(18.4%)
1

(2.9%)
4

(10.6%)
0 

(6.9%)
2

(5.9%)
1

(12.8%)

不贊同卡內基2000年
19

(50.0%)
18 

(52.9%)
18.5

(51.4%)
12

 (31.6%)
13

(38.2%)
12.5

(34.9%)

四、新版六大類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對臺灣高等教育之影響

整體來看，大部分受訪者之意見落在「沒意見」與「同意」的區間之

間，這顯示出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六大分類其複雜度較不易為受訪者所瞭

解，但仍認為對於臺灣高等教育的分類之發展有正面之影響，如「有助於

了解現下臺灣高等教育類型之特色」、「有助於高等教育機構了解自身特

色」與「有助於高等教育機構建立自身特色」。其次，受訪者對於新的分

類方式將會帶來較負面的影響仍有一定的疑慮，如「使臺灣高等教育機構

過度標籤化」，或「影響臺灣高等教育之發展過度同質化」等。在實務運

用方面，如將分類的結果作為教育資源分配之依據，或是大學評鑑或排名

之發展，則相當程度上不獲得受訪者的認同（表34）。這顯示新版美國卡

內基高等教育分類嘗試著與排名、評鑑脫勾的方向，是可逐漸降低學術界

憂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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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4  受訪者對於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對臺灣高等教育發展之態度

校長 專家學者 整體

平均 標準差 95%C.I 平均 標準差 95%C.I 平均 標準差 95%C.I

有助於了解現
下臺灣高等教
育類型之特色

3.49 .933 3.23-3.75 3.88 .823 3.63-4.14 3.67 .902 3.48-3.85

有助於臺灣高
等教育機構的
多元化發展

3.38 .745 3.18-3.59 3.60 .929 3.32-3.89 3.48 .836 3.31-3.65

有助於高等教
育機構了解自
身特色

3.43 .930 3.18-3.69 3.93 .828 3.68-4.19 3.66 .916 3.47-3.84

有助於高等教
育機構建立自
身特色

3.34 .876 3.10-3.58 3.74 1.026 3.43-4.06 3.52 .962 3.33-3.72

可做為教育資
源合理分配之
依據

3.10 .975 2.82-3.37 3.12 1.074 2.79-3.45 3.11 1.016 2.90-3.31

做為大學評鑑
或排名之發展

3.06 .988 2.78-3.34 3.07 1.078 2.74-3.40 3.06 1.025 2.85-3.27

使臺灣高等教
育機構過度標
籤化

3.43 .781 3.21-3.65 3.37 .976 3.07-3.67 3.40 .872 3.23-3.58

影響臺灣高等
教育之發展過
度同質化

3.22 .840 2.98-3.46 3.26 .978 2.95-3.56 3.24 .902 3.05-3.42

說明： 灰色部分是表示各部份問卷的分佈狀況。白色部份則是表示各問項有95%的可能性會落在

該區間中。

在校長方面，受訪者認為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有助於了解現下

臺灣高等教育類型之特色」、「有助於臺灣高等教育機構的多元化發展」

與「有助於高等教育機構了解自身特色」。與前者相較，受訪者也認為，

分類的結果較不適用作為資源分配與評鑑的依據。對於分類是否會使高等

教育過度標籤化與同質化，受訪者傾向於中立的態度，意見的差異性也不

大。進一步由相關係數分析得知，受訪者的資歷影響其對高等教育的發展

功能及應用的看法較為顯著，其餘在性別、服務資歷、學校公私立、學校

規模等變項中，則無顯著的差異（表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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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性別、身分、公私立及學校規模四大變項中校長態度之差異

性別 校長資歷 該校服務資歷 公私立別 學校規模

有助於了解現下臺灣
高等教育類型之特色

輕微顯著差異
P=0.085

顯著差異
P=0.001

無顯著差異
P=0.529

無顯著差異
P=0.502

輕微顯著差異
P=0.093

有助於臺灣高等教育
機構的多元化發展

無顯著差異
P=0.691

顯著差異
P=0 .020

無顯著差異
P=0.346

無顯著差異
P=0.624

無顯著差異
P=0.410

有助於高等教育機構
了解自身特色

無顯著差異
P=0.325

顯著差異
P=0.013

無顯著差異
P=0.436

無顯著差異
P=0.700

無顯著差異
P=0.195

有助於高等教育機構
建立自身特色

無顯著差異
P=0.336

顯著差異
P=0.027

無顯著差異
P=0.404

無顯著差異
P=0.700

無顯著差異
P=0.250

可做為教育資源合理
分配之依據

顯著差異
P=0.014

顯著差異
P=0.054

無顯著差異
P=0.684

無顯著差異
P=0.792

無顯著差異
P=0.101

做為大學評鑑或排名
之發展

輕微顯著差異
P=0.077

無顯著差異
P=0.344

無顯著差異
P=0.661

無顯著差異
P=0.808

無顯著差異
P=0.547

使臺灣高等教育機構
過度標籤化

無顯著差異
P=0.438

無顯著差異
P=0.750

無顯著差異
P=0.204

無顯著差異
P=0.783

無顯著差異
P=0.357

影響臺灣高等教育之
發展過度同質化

無顯著差異
P=0.730

無顯著差異
P=0.695

輕微顯著差異
P=0.064

無顯著差異
P=0.600

無顯著差異
P=0.499

表36  性別、身分、公私立及學校規模四大變項中校長對新版卡內基教育分類法    

態度之差異性

性別 校長資歷 該校服務資歷 公私立別 學校規模

新版卡內基教
育分類法之正
面看法 f值

（顯著水準）

2.151
（0.149）

4.286
（0.010）

1.212
（0.318）

0.004
（0.947）

2.952
（0.043）

有無差異
無顯著
差異

有輕微顯著
差異

無顯著
差異

無顯著差異 有顯著差異

新版卡內基教
育分類法之負
面看法 f值

（顯著水準）

0.713
（0.403）

0.490
（0.691）

2.049
（0.122）

0.040
（0.842）

0.755
（0.526）

有無差異
無顯著
差異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
差異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在專家方面，受訪者對於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功能比校長更有正

面的意見，尤其在「有助於了解現下臺灣高等教育類型之特色」與「有助

於高等教育機構了解自身特色」兩項的贊同度相當高。而對於分類是否會

使高等教育過度標籤化與同質化，學者專家受訪者與校長一樣，傾向於中

立的態度，差異性也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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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由相關係數分析得知，在分類結果作為做為大學評鑑或排名之

發展的意見上，身份與任職（任教）學校的規模有顯著的差異。在學校建

立自我特色方面，公私立大學之受訪者意見也有顯著的差異。但在分類是

否會影響高等教育同質化的意見方面，學校規模不同，受訪者之意見也有

顯著的不同（表37、38）。

表37  性別、身分、公私立及學校規模四大變項中專家態度之差異

性別 身分 公私立別 學校規模

有助於了解現下臺灣高等教
育類型之特色

無顯著差異
P=0.772

無顯著差異
P=0.246

無顯著差異
P=0.272

無顯著差異
P=0.107

有助於臺灣高等教育機構的
多元化發展

無顯著差異
P=0.254

無顯著差異
P=0 .407

無顯著差異
P=0.160

無顯著差異
P=0. 387

有助於高等教育機構了解自
身特色

無顯著差異
P=0.176

無顯著差異
P=0.401

輕微顯著差異
P=0.062

輕微顯著差異
P=0.092

有助於高等教育機構建立自
身特色

無顯著差異
P=0.219

無顯著差異
P=0.590

顯著差異
P=0.002

無顯著差異
P=0.178

可做為教育資源合理分配之
依據

無顯著差異
P=0.734

無顯著差異
P=0.573

無顯著差異
P=0.251

無顯著差異
P=0.517

做為大學評鑑或排名之發展
無顯著差異

P=0.850
顯著差異
P=0.009

無顯著差異
P=0.374

顯著差異
P=0.028

使臺灣高等教育機構過度標
籤化

無顯著差異
P=0.204

無顯著差異
P=0.798

無顯著差異
P=0.232

無顯著差異
P=0.141

影響臺灣高等教育之發展過
度同質化

無顯著差異
P=0.966

無顯著差異
P=0.562

無顯著差異
P=0.540

顯著差異
P=0.026

表38  性別、身分、公私立及學校規模四大變項中專家對新版卡內基教育分類法之  

態度之差異性

性別 身分 公私立別 學校規模

新版卡內基教育分類
法之正面看法 f值

（顯著水準）

0.815
（0.372）

1.708
（0.181）

4.786
（0.035）

1.937
（0.140）

分類差異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有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新版卡內基教育分類
法之負面看法

f值
（顯著水準）

0.168
（0.684）

0.698
（0.559）

0.598
（0.444）

3.607
（0.022）

分類差異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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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二十一世紀，高等教育迅速擴張，成為一個全世界各國共同一致認

同的發展趨勢之後，大學分類即成為全球相當關心的高等教育議題之一，

但未來應如何發展，在國內仍持一個較保守的態度。由問卷的分析結果來

看，受訪者還是較為贊同教育部所擬定的分類方式，其次是美國加州大學

系統與2000年版的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但比較2000年美國卡內基分類表

與以2006年美國卡內基基礎分類表為建構基礎之2007年我國大學分類，受

訪者較為贊同後者。但整體來看，受訪者仍傾向接受教育部所擬訂的「研

究型」、「教學型」與「社區型」。

在分類的指標方面，受訪者較贊同以「學校規模」、「課程分佈」、

「學位數量與比例」、「大學生與研究生之比例」等四項指標為主；「專

兼任教師的比例」贊同度最低。以分類的頻率來看，受訪者認為5-7年最為

合適。

其次，若以大學校長對2007年我國大學六大分類之了解與自校定位

之分析，顯示出校長贊同第一類「以環境規模分」，且以此做為該校分類

依據之符合度為最高，亦即校長覺得以此分類做為大學分類的標準有其

適用性。再者，大學校長對於「以研究生與大學生比例分」，雖然贊同度

最高，但符合度不高。在其他「以大學生背景分」、「以大學課程領域

分」、「以研究所課程領域分」與「以授予的學位數及種類分」四大分類

方面，校長的贊同度皆高，但運用其為自校定位分類時，卻產生比前者

「不符合度」卻較「符合度高」的現象，亦即此四大分類的複雜性影響了

實際的應用性。

整體來說，受訪者對於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對臺灣高等教育影

響之意見多持中間態度，雖肯定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有助於臺灣高等

教育特色的瞭解，但也因過於複雜繁細恐會使其失去焦點。另一方面，受

訪者也相當疑慮分類會將高等教育過度標籤化，而造成另一種大學評鑑或

排名。此一結果也顯出，雖然卡內基基金會想用新版的分類方式解決此一

問題，但似乎仍無法完全消除社會的擔憂，也難以劃清分類與排名之間的

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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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劃在歷經一年的實證研究後，歸納出下列幾點建議做為未

來國內大學分類工具發展的參考：

一、 發展多元化但容易識別的分類模組：多元化模組是分類的趨勢，

而新版「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表」雖可引導大學在不同領域

中發展出學校特色，但因過於繁瑣細微，不易掌握焦點，此一問

題在本研究的問卷結果中已顯現出來。受訪者雖贊同某一分類指

標，但卻無法以此定位自己。因比，「發展多元化」且「不過於

複雜」兩者因素，皆是建構指標應需同時考量的。

二、 需清楚區分分類與排名指標：社會大眾對分類與排名的了解仍模

糊不清，而導致兩者指標的混用。「分類」強調「定位」，排名

重視「聲望」；「分類」只做為檢視大學機構的角色與功能，而

非區分優劣。「排行」則在乎「結果」，強調大學機構的學術表

現是最為卓越，並超越許多同類型的競爭對手（證明甲校優於乙

校）。因此，若要達到受訪者期望兩者脫勾的目標，是需清楚區

分分類與排名指標目的與內容。  

三、 嘗試打破科層體制的分類次序：傳統上，分類項目的排列方式，

是依「博士」、「碩士」、「學士」與「專業」列出，但也造成

社會大眾對大學優劣刻板印象，且容易與排名混淆不清。新版卡

內基分類即嘗試打破此一科層體制的分類次序，2007年我國大學

分類表即依此將分類結果之呈現做次序上的調整。

美國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分類」計劃主持人Alexander McCormick

表示，「大家必需了解到，而且相當重要的是，目前仍沒有一項分類是完

全中立客觀的，且可以完全反應出所有大學多元特性與複雜風貌」，他也

強調「本次的分類並非是最後一次分類，但藉由新分類被社會所採用的同

時，也可了解到其最大功能與效用，以做為未來可以持續改進與修正的基

礎」，持續的建構出自願性參與的分類工具是其保持彈性與多元的最佳方

式（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5） 。未

來，可以預期到新版卡內基分類應會在全球高等教育發展中逐漸發酵，既

影響國內大學朝向更多元化與個別化的方向發展，但也不可避免會引起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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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分類之初衷――更激烈的學術競爭。然而，這可讓政府單位未來在主

導大學分類發展時，能拋開單一階、層化的思考模式，進而能運用分類的

功能，協助大學真正了解到自我定位的實質意義與內容。

誌謝

本計畫承蒙行政院國科會（計畫編號：NSC 95-2413-H-03-002）及淡

江大學提供研究經費與支持，謹此致謝。

參考文獻

王文科（2001）。教育研究法。臺北市：五南。

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2002）。以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

表研究我國大專校院之分類。臺北縣：淡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籌

備處。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2007）。以美國「2005年卡內基高

等教育機構分類表」研究我國大專校院之分類。臺北縣：淡江大學學

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組。

侯永琪（2007） 。2005年美國新版卡內基高等教育機構分類表及其對我國

大學分類之運用。高教評鑑，1(1)，83-129。

楊國賜、王如哲（2002，11月）。我國高等教育的分類――一項實證調查

分析。載於暨南國際大學舉辦之「推動高等教育整合與提昇高等教育

競爭力學術研討會」。南投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5). The Car-

n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2005 ed.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5, from 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

classifications/index.asp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2006). The Carn-

egie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Online]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05, from http://www.carnegiefoundation.org/classifica-

tions/index.asp


